 标明正副本

投标(响应)书

项目名称： 

投 标 （供应商）人（盖公章）：
  年    月   日

一、 投标函

致：

根据贵方关于                     的招标（邀请）文件，我方正式授权下述签字人（姓名和职务）代表我方（投标人）（投标人的名称）全权处理投标有关事宜。

据此函， 签字人兹宣布同意如下：
我们已详细审核全部招标文件（邀请函）及其有效补充文件，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我（公司名称）                     完全响应（招标文件）邀请函中关于                      项目的一切要求，并严格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规定履行责任和义务。经考察计算，并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后，作出如下报价：人民币（小写）       元，人民币（大写）             元整。
（2）我方承诺在本次投标/响应文件中提供的一切文件，无论是原件还是复印件均为真实和准确的，绝无任何虚假、伪造和夸大的成份，否则，愿承担相应的后果和法律责任。
（3）一旦我方中标，我方将根据招标文件（邀请函）的规定，严格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
（4）本公司承诺：参加本次招标(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遵守招标文件中要求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及该项目的付款方式。

（6）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寄：

                                   地址：

                                   电话：

                     投标人（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1、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原件备查）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姓名） 同志，性别     ，居民身份证号           ，在我单位任               职务，系我单位主要负责人即法定代表人。
单位地址：
电    话：
单位全称：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注：1.“法定代表人”直接参加投标响应活动的仅需填写本身份证明，个人居民身份证携带备查。
三、法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书声明： （投标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授权委托（委托代理人的姓名、职务）为我方就                项目的投标活动的合法代理人，以本公司名义全权处理一切与该项目投标有关的事务（含合同签订）。
本授权委托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职    务：                        
委托代理人签字：                         
         职    务：                         
         电    话：                         
投标人名称（公章）：
日     期：
附：委托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注：“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其他人（必须为投标人正式员工，证明材料：近一年内至少一个月社保交纳材料附后）投标的，需填写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本委托书，委托代理人个人居民身份证携带备查；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须手写签字，否则招标人有权视为该法人授权委托书无效。

四、提交原件清单目录
	目 录
1
2
3
4
.
◆ 供应商提供的证明材料原件（含资质、资信、奖项和业绩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只颁发电子版相关证书的须提供彩色打印件）须列出清单目录盖章后随原件一起递交，清单目录未列出的视为无法提供原件，由此造成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负。                                  


五、2023年4月1日至今完成主要类似项目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业主名称
	业主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规模
	合同金额
	合同签订日期
	其他说明

	1
	
	
	
	
	
	
	

	2
	
	
	
	
	
	
	

	3
	
	
	
	
	
	
	

	
	
	
	
	
	
	
	

	
	
	
	
	
	
	
	

	
	
	
	
	
	
	
	

	
	
	
	
	
	
	
	

	
	
	
	
	
	
	
	

	
	
	
	
	
	
	
	


投标人业绩说明：（1）投标人至少提供1份的类似业绩：提供合同或中标通知书的复印件盖公章，原件备查。（2）业绩有效期：提供2023年4月1日至今类似业绩，以合同签订日或中标通知书日期为准。

（3）要求的类似业绩指标不能在以上原件中体现的，须提供业绩项目所在地招投标管理部门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能反应相关指标的证明原件，否则业绩不予认可。(4）投标单位对提供的类似工程相关材料真实性负责，弄虚作假一经被查实，后果自负。（5）不满足要求的业绩材料，将视为无效投标。
附：1.提供相关业绩证明资料（复印件盖公章、原件备查）

2.提供该业绩获得中国绿色建筑设计（一星级）及以上标识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盖公章）
六、服 务 承 诺
	服务承诺：（投标人对招标文件（邀请函）中的“服务要求”接受的，须在投标文件的“服务承诺”中逐条进行响应和表述，也可根据本单位的情况增设服务承诺）
                          投标人全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